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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附件一) 

113 年第 73 屆屏東縣運動會選手參賽年齡規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組別 年齡 出生年月日 項    目 備     註 

社             

會                    
組 

10 歲 103.9.1 以前 游  泳  

12 歲 101.9.1 以前 
桌  球 
巧固球 
田  徑 

 

13 歲 100.9.1 以前 
跆拳道(女) 
網  球 
足球(女) 

 

14 歲 99.9.1 以前 

柔道(女) 
籃  球 
軟式網球 

國武術（國小） 

 

15 歲 98.9.1 以前 

足球(男) 
羽  球 

跆拳道(男) 
壘  球 
排  球 
棒  球 

 

16 歲 97.9.1 以前 
舉  重 
柔道(男) 

國武術（國中） 
 

18 歲 95.9.1 以前 國武術  

高中 20 歲 
國中 17 歲 

93 年次以下 
96 年次以下 

拳   擊  

18 歲 95.9.1 以前 以上尚未列比賽其他項目  

※社會組戶籍設籍日 113 年 9 月 24 日以前 

公私立高中職 94.9.1 以後 

肄業學生組 國   中   組 97.9.1 以後 

國   小   組 100.9.1 以後 


